绍 兴 市 水 利 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绍市水利行罚字[2012]第08号 

被处罚人：金元夫     性   别：男       年    龄：47岁
个人工商户注册号：绍兴市越城区鑫达休闲山庄    
住    址：皋埠镇西堡村
被处罚人金元夫因违法占用水域一案，经本局立案调查后，查明：当事人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于2009年9月中旬在皋埠镇阮家湾河道上用毛竹搭建临时构筑物，作休闲山庄用，侵占河道水域面积690.51平方米。本局认为该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为加强河道管理，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处以罚款肆万玖仟元整（49000元）；
2、 责令自行清除所侵占河道面积，恢复河道原状。
被处罚人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内容，所处罚款应持本决定书交至市工行城北支行（账号：1211014029200116263，地址：市区人民西路52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被处罚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绍兴市人民政府或浙江省水利厅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拒不履行的，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